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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1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函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 日收到贵所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4 号《关于对青岛汉

缆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对出售

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进

行认真核查并说明相关情况。问询函收到后，公司董事会非常重视，

立即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并布置了相关任务，现将具体问题答复

如下： 

一、请结合 2015 年 4 月你公司收购民间资本时标的资产的行业

情况、经营状况、评估价值、交易价格等因素进一步说明本次资产

出售的目的及交易作价的合理性。 

【回复】 

一、 本次资产出售的目的 

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间资本”）成立

至今所开展的主要业务为在山东省范围内针对实体经济项目开展股

权投资、债权投资、资本投资咨询、短期财务性投资、受托资产管理

业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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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收购民间资本，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从社会效益

角度分析，能够更大程度发挥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优势，整合资源，

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同时创造股东回报。 

同时公司收购时也提示到本次交易的风险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核准，因而存在因监管

部门不批准而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完成的风险。 

（2）目前标的公司投资的公司中以中小企业为主，其存在信用

状况复杂、资产规模小、盈利能力不稳定等问题，增加了公司经营上

的风险。 

（3）标的公司的经营会因政策变化、经济周期性变化、利率变

化等系统性风险而受到影响。 

（4）标的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在山东省范围内针对实体经济项

目开展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资本投资咨询、短期财务性投资、受托

资产管理业务。地域限制、品种限制会导致经营中存在流动性风险、

利率风险、企业信用风险、偿债能力风险等。 

（5）随着时间推移，标的公司可能会因内控不完善以及各种外

部原因，以及经营中可能会出现操作运行风险。 

收购民间资本的评估价值及交易价格： 

交易双方为了公平合理、定价公允，对民间资本进行了审计、评

估，并分别由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天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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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交易以经

评估标的公司净资产值 33139.75 万元为参考基准，鉴于 2015 年 2 月

1 日，标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2014 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的净

利润 1025.78 万元全部进行分配，股权转让总价款由经评估的净资产

值扣减已分配的利润产生，故按 32113.97 万元作为股权转让的交易

对价。  

民间资本近几年经营状况如下：(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1-10 

总资产 51,567.00  51,189.12  40,565.98  34,554.83  

负债 18,518.00  14,819.41  435.37  1,196.93  

净资产 33,140.00  36,369.71  40,130.61  33,357.90  

营业收入 2,728.00  5,896.06  3,400.50  577.59  

营业利润 1,520.00  5,639.99  4,624.58  767.79  

净利润 1,140.00  4,229.96  3,760.90  727.29  

从表中可以看出，收购后至今民间资本的盈利能力逐年下降。 

并入上市公司后，民间资本在选择项目时，在项目考核、风险控

制等方面要求更为严格，从考察到确定实施周期较长，对其发展有一

定的局限性，降低了民间资本的盈利能力。同时，对于公司来讲，因

金融类业务资金需求较大，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形，并且国内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涉足金融类业务监管较

严，可能对上市公司后续资本运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决定出售民间资本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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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交易价格 

1、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7〕36号)执行企

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

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

的适用性，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6月20日，公司住所为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文体中心院内，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思学。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在山东省范围内针对

实体经济项目开展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资本投资咨询、短期财务性

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业务。近年历史年度经营数据如下：(已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4年12月31日，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51657万元，负债总额18518万元，净资产33140万元，营业收入2728

万元，营业利润1520万元，净利润1140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民间资本总资产 51189.12 万元，负债

总额 14819.41万元，净资产 36369.71万元，营业收入 5896.06万元，

营业利润 5639.99万元，净利润 4229.96 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民间资本总资产 40565.98 万元，负债

总额 435.37 万元，净资产 40130.61 万元，营业收入 3400.50 万元，

营业利润 4624.58万元，净利润 3760.9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民间资本总资产 34554.83 万元，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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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1196.93 万元，净资产 33357.90 万元，营业收入 577.59 万元，

营业利润 767.79 万元，净利润 727.29 万元。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作价公平合理、定价公允，公司聘请了专业审

计、评估顾问团队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评估，并分别由山东和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了《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评估过程中对比了收益法、

市场法、资产基础法各自的适用性，并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

果，以真实、全面反映交易资产现有各项资产的市场价值，全面体现

企业股东权益的价值。 

从被评估企业的历史经营情况来看，其经营收益并不稳定，近一

年一期的收益下降较大，企业及所属行业的未来经营收益受国家宏观

经济及金融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收益预测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被

评估企业的账面各项资产较为清晰，资产结构简单且资产流动性较高，

资产基础法反映的是企业现有各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更能全面体现企

业股东权益的价值，评估结论易于被交易双方所接受，有利于评估目

的的实现，因此，我们最终确定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为本次评估

的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7］

第QDV1159号报告，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100%股权）在本次评估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334,268,154.00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作价按照独立评估师，资产基础法做出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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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为基础，综合了交易双方对标的资产现状及盈利能力的判断，

由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股东平等协商达成。相关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市场化原则，符合买卖双方各自对标的资产的价值判断，本次交易

定价具有公允性。 

 

2、请补充披露上述股权出售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对你公司财

务报表特别是本年度的影响、形成的损益是否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相

关，以及是否需要对 2017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回复】 

本次交易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青天评报字［2017］

第QDV1159号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为33,426.82万元。同时，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信审字［2017］第

000692 号的审计报告，截止 2017 年 10 月 31 日民间资本公司净资产

为 33,357.9 万元；交易价格与公司对民间资本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的差额预计产生股权转让收益 68.92 万元，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该笔收益

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 

由于本次资产出售尚未经股东大会批准，与本次资产出售相关的

款项支付、相关法律程序等在 2017 年资产负债表日前不能最终完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相关条件，资

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企业合并或处置子公司，不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

日的财务报表，因此，此次资产出售对上市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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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产生其他影响，故亦不需要对公司 2017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3、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民间资本实现营业

收入 3,400 万元，营业利润 4,625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1,034 万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民间资本实现营业收入 578

万元，营业利润 768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675 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营业利润大于营业收入的原

因及合理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且波动幅度较大

的具体原因。 

【回复】 

经审计，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利润表如下： 

从民间资本公司利润表可以看出，该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是对外短

期财务性投资活动产生利息收入，但该公司计入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收

入和对外股权投资取得现金分红产生的投资收益均导致营业利润的

增加，因此，出现营业利润大于营业收入的情况，是公司各期业务经

营成果的合理体现。 

经审计，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现金流量表如下： 

项                         目  2017 年 1-10 月   2016 年度  

项                 目  2017 年 1-10 月   2016 年度  

一、营业收入 5,775,943.37 34,004,993.99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70,658.06 1,065,282.95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793,626.25 942,704.93 

        财务费用 -2,156,971.63 -1,425,361.08 

        资产减值损失 2,126,565.13 -9,073,402.29 

        投资收益 2,735,849.06 3,750,000.00 

二、营业利润 7,677,914.62 46,245,7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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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78,067.13 5,326,997.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78,067.13 5,326,997.5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73,228.29 432,346.33 

    支付的各项税费 6,180,149.77 14,160,436.6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4,171,843.00 1,073,784.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0,925,221.06 15,666,56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747,153.93 -10,339,569.7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612,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673,611.08 40,891,333.69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673,611.08 652,891,333.6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支付的现金 - 197,174.35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9,000,000.00 157,0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9,000,000.00 157,197,174.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326,388.92 495,694,159.3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5,00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142,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000,000.00 142,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00,000.00 -142,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55,073,542.85 343,354,589.5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5,952,382.53 12,597,792.9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8,839.68 355,952,382.53 

从上表看出，标的资产在营业范围内从事的股权投资、短期财务

性投资等业务的现金收支通过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体现。2016

年度，标的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分别为 1173 万元和 1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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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加上增值税等其他税种，合计支付各项税费总额 1,416.04 万元，

是造成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的最主要原因。2017

年前 10 月个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负数较大的原因是母公司向

民间资本临时资金拆借资金 18,400 万元所致，以上款项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全部归还。 

 

4、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7 年 10 月 31

日，民间资本的应收账款余额均为 0 元。请结合标的资产的主营业务、

盈利模式及结算方式，分析说明标的资产应收账款余额为 0 元的原因

及合理性。 

【回复】 

汉缆民间资本开展的股权投资项目由于持股比例较低，对其不具

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会计处理时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另外，民间资本开展了短期财务性投资业务是通过借款协议方

式借贷给借款人，到期按照约定收取利息和本金。盈利模式为按投资

额的一定比例和期间收取固定收益，其结算模式均为按月结算一次具

体时点为每个会计月份。因该类投资到期日固定、收回金额固定、企

业有明确的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因此将此项业务划分为“持有至

到期投资”进行会计处理。 

    因此，民间资本公司未发生使用“应收帐款”核算的经营业务，

因此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应收帐款科目余额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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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12 日 




